
都更合建契約
與全案管理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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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都更/危老 「全案管理」契約

概說

實際爭議案例

都更「合建」契約
「合建」vs「權變」

「分配」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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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危老 「全案管理」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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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案管理」契約

 乙方服務事項（工作內容）（協助）

 行政作業（整合專業團隊相關行政作業、甲方相關會
務及庶務、都更/危老程序申請作業）

 財務管理及稽核、協助融資及信託

 營建管理（協助發包、施工階段、驗收階段）

 銷售、產權登記、交屋

 甲方自辦或應配合事項

 出具文書證件、產權保證、專任委託

 服務費用及付款方式 （延長服務期間或追加工作）

 契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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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案管理」契約

 契約期間、解除/終止契約

 不可歸責雙方之解除/終止

 違約之解除/終止

 解除/終止後之處理

 違約罰則

 違約之罰款、提前解除/終止之罰款

 爭議處理條款 （仲裁？）

 特約或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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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定性

司法實務見解：
 「委任」與「承攬」之混合契約

 「委任」重在『事務之處理』，「承攬」重在『一定
工作之完成』

 民法§529：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
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

 委任、承攬成分不易截然分解及辨識時，其整體既屬
於勞務契約之一種，應適用於「委任」之規定。

 最高法院107台上1394判決：原審認定其中關於規劃
設計工作部分為承攬，而謂其服務費用屬承攬報酬，
應適用承攬人報酬請求權消滅時效2 年期間之規定，
尚嫌速斷。

 「委任」契約

6



終止

 「承攬」
 民法§511：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
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

 「委任」契約
 民法§511：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
當事人之一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
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

 最高法院59台上1944判決：委任契約之成立，係以相
互之信用關係為基礎，以其信用動搖，即可由一方之
意思將受任人解除，而不問有無相反之約定。

 最高法院85台上1864判決：當事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
時，不論其所持理由為何，均應發生終止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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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之特別規定

 「承攬」
 民法§493：

 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
 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
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

 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適用
之。

 民法§494 ：
 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
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
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
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

 民法§514 ：
 定作人之瑕疵修補請求權、修補費用償還請求權、減少報酬請求
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契約解除權，均因瑕疵發見後一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

 承攬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契約解除權，因其原因發生後，一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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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之分類

圖片來源：都市更新作業手冊第3-1頁



 條例§27Ⅱ：「前項都市更新會應為法人；其設立、
管理及解散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都市更新會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

 民法§26：「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
務之能力。」

內85.4.17：公寓大廈管理委員
會除另依法取得法人資格外，
不得為不動產登記之權利主體。

「人」

廠商契約

登
記

理監事

「更新會」之法律性質



會員：章程所定實施地區範圍內 全體地主、

合法屋主（於依法設立後自動成為會員）

 更新後建築物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期滿

後→公告期滿之日土地及建築物登記簿所載之

所有權人（「都更會」法§6）

會員資格喪失：內92.10.20、內94.10.4—不

願或不能參與分配者，領取補償金或依法

提存同時

更新會「會員」資格及得喪



Q：所謂的「自主更新」？

民間辦理更新

自行實施 委託實施

都市更新會
都市更新
事業機構
（建商、開
發業者）

代
理
實
施
者

地
主
組
織



是否擔任實施者？

 是
 「代理實施者」
 另藉由「合約」成立「地主議事單位」
 未簽約之地主不受「決議」拘束
 抵付予實施者之房地可能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

 否
 由「更新會」擔任實施者，屬「更新會」委任的「統籌機構」
 108.1都更條例：新增「都市更新會得依民法委任具有都市更
新專門知識、經驗之機構，統籌辦理都市更新業務。」(立法
理由：參酌日本「都市更新業務代行者」作法)



「全案管理契約」要點

 是否擔任實施者？

 是→無「更新會」→地主意見整合

 「所有權人會議」、「委員會議」

 「組織章程」、議事程序規定清楚周延

 分配、選屋（危老重建無「權利變換」機制）

 融資、信託

 房地點交（重建前）

 服務費用（是否代墊前期費用？實際付款時
間點？）

 退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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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代墊」前期費用？
 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前之全部費用
 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計畫報核後進行至一定階段之全部費用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報核前之全部費用
 僅自己的服務費
 不需代墊

 是否負「整合」之責？
 全部由全案管理公司負責→為何採「全案管理」？
 部分由全案管理公司負責
 僅少數部分由全案管理公司協助
 全部由地主自主整合→為何採「全案管理」？
 「中人」負責

「全案管理」的關鍵問題



爭議處理

 「仲裁條款」範例

 如有因本契約發生爭議而無法解決時，各方均同意依
仲裁法提付仲裁。

 或

 雙方如因本契約發生爭議，如經協調或一方拒絕協調
仍無法解決時，雙方同意以仲裁方式解決爭議。

 ※必須經他方同意始得提付仲裁之條款

 如有因本契約發生爭議而無法解決時，經他方同意後，
得提付仲裁，或得向○○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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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危老 「全案管理」
實際爭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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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仲聲愛字第X號

 危老重建全案管理法律關係

 危老重建全案管理過程

 不動產開發信託與融資

 危老重建所需費用

爭議案例1

A公司 B地主等

全案管理服務契約



 台北地院107抗414、高院108非抗63、中華工程
仲裁協會109仲訴4仲裁判斷、台北地院109仲訴4、
高院109重上685、台北地院108訴652、高院109
上346、最高112台上769、台北地院111訴5597

爭議案例2-1

A更新會 B代辦單位

都市更新代辦契約
建築工程設計監造委任契約

終止契約損害賠償爭議



 台北地院107抗414、高院108非抗63：
 聲請法院為相對人選定仲裁人

 有無「仲裁協議」？

 「一、甲、乙雙方應本『誠信原則』遵守辦理本約各約定，
如未依本約各約定辦理，經相對方以書面通知二周內完成
應辦事項時，逾期仍未處理完成，或未說明理由且為相對
方接受時，以公正第三人協商解決之或請市調處委員會調
處。

 二、如上情逾兩個月仍未改善且經調處兩次，相對方得依
事實經工程仲裁訴請履行或法院依法判決逕行解除本合約，
衍生之任何損失，應由可歸責方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如乙方未善盡管理人責任，得依事實經工程仲裁或法
院判決判定之責任或金額，賠償之…」

爭議案例2-2



台北地院107抗414、高院108非抗63：
 法院判決：無「仲裁協議」

 「相對方得依事實經工程仲裁訴請『履行』」→應僅限兩造

均有意持續履行系爭契約時，而就契約義務之履行發生

爭執時，以仲裁程序解決爭議，借重仲裁程序得迅速解

決紛爭之程序特性，協助兩造持續履行系爭契約。

 「如乙方未善盡管理人責任，得依事實經工程仲裁或法

院判決判定之責任或金額，賠償之」→僅約定「乙方」違

約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時之賠償金額得由仲裁或法院判定，

明顯有意排除「甲方」違約時之損害賠償責任。

爭議案例2-3



 「中華工程仲裁協會」109仲訴4仲裁判斷：A更
新會應給付B代辦單位4128萬2625元

台北地院109仲訴4、高院109重上685：撤銷
仲裁判斷（已確定）

爭議案例2-4



 台北地院108訴652、高院109上
346、最高112台上769（尚未確
定）：

 A更新會主張B代辦單位之缺失，
請求B代辦單位賠償450萬元：

 部分同意書漏填日期，全案遭主
管機關駁回

 重新送件後，於權利變換選配房
屋時，代辦單位不察且與會員發
生爭執，經主管機關協商抽回權
利變換計畫書，始保住系爭都更
案

 B代辦單位將車道設計於他宗土
地，車輛出入將經其他更新案基
地內通路，違反建管法規，造成
系爭都更案之延宕

爭議案例2-5



 台北地院111訴5597（尚未確
定）：

 B代辦單位（受讓債權），請求
A更新會給付建築設計費、都更
規劃費：

 建築設計費：

 自A更新會終止時起算2年時效

 基於民法§139，自撤銷仲裁判
斷確定之日起算1個月，時效
不完成，B逾時起訴

 都更規劃費：

 B已自中央受領補助211萬元

 B未能舉證可得請求之委任報
酬超過上開金額

爭議案例2-6



 台中地院107重訴473（二審調解成立）：
 A更新會與B建築師、C自主更新公司簽約，由B、C聯合辦理都更
相關業務及全案管理

 原告：B建築師   被告：A更新會

 合約第8條：「因可歸責於他方以致無法執行至申請建照核准時，
未違約方可通知他方終止契約」

 法官：

 B建築設計確有疏失，但並非無可修改或補正，A不得依合約第8條
終止契約

 但A可依民法§549終止，B可依民法§546請求返還代墊之必要費用

 B可依民法§548請求報酬，「委任」重在提供勞務而為事務之處理，
至於有無完成一定工作則非所問，其數額應按已處理事務之難易或
所占比例酌定；B已處理至「第二期」

 B未能舉證證明有何受損害或所失利益之存在

爭議案例3



 新北地院112重訴49（二審調解成立）：
 A更新會與B公司（代表人為C建築師）簽訂「代理更新會執
行業務合約」，A更新會與B公司簽訂「都更技術服務委託合
約」、A更新會與C建築師簽訂「建築設計委任合約」

 原告：B公司、C建築師   被告：A更新會

 法官：

 「代理更新會執行業務合約」性質為委任契約，已經A依民法§54
9終止，B、C請求契約關係存在無理由

 另2件合約為「代理更新會執行業務合約」之附件，並約定「視為
本契約一部分，與本契約具有同等效力」，A應係基於C建築師
足以統整都市更新事務之進行，方列為附件，並使之同時發生
相同之效力

 B、C可依契約請求已完成服務費用及代墊費用

爭議案例4-1



新北地院112重訴49（二審調解成立）：
 「代理更新會執行業務合約」

 付款方式分13期：

 第1期「整合階段（於建照核准後一次請領）」

 第2期「簽約、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報核」

 第3期「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第一次小組審議日」

 已經完成至第3期，但第1期標明「於建照核准後一次請

領」，故只能請求給付第2、3期款

 「都更技術服務委託合約」、「建築設計委任合約」第1期

無特別加註，則可請求

爭議案例4-2



 士林地院 112重訴 90
（尚未確定）：

 B開發顧問公司請求A
地主（單一地主都更案）
給付「開發整合服務費」
1606萬元（都更獎勵
價值之2%）：

 B主張A口頭委任其辦

理全案管理工作

 A主張都更規劃與建築

設計均非由B辦理，否

認雙方有委任關係

爭議案例5-1



 士林地院112重訴90（尚未確定）：
 法官：

 參照證人證詞，A與B確有成立委任關係，否則兩造若無委任約定，
B何以須就非屬自己所有之土地，多次與鄰人接洽、協調、舉辦公
聽會，甚或引進都更規劃公司、建築師來辦理都市更新

 委任範圍僅為鄰地協調召開公聽會，及引進都更規劃公司、建築師
辦理都市更新事宜

 B主張必須說服鄰地住戶不參與，都更案始能通過審核，並不足採

 兩造關於委任契約之報酬，並未達成具體約定

 「鄰地協調、召開公聽會」：比照都更規劃公司契約「事業概要擬定
規劃階段」七個項目之各項目平均報酬17萬

 「引進都更規劃公司、建築師」：以原告處理事務之價值2%計算，
依已付都更規劃公司、建築師金額之2%=32萬

 17+32=49萬元

爭議案例5-2



台中高分院111上易33（已確定）：
 A地主與B公司於108年10月成立危老重建事務委任關係

（未簽約，但有簽委建同意書、代刻印章授權書）

 原告：A地主   被告：B公司

 A地主拒絕配合辦理土地信託

 B公司於109年12月提送「全案管理委託契約」，欲以總

營建費用10%計算服務費用，A拒絕簽約

 法官：

 A可依民法§549終止，B可依民法§548請求報酬

 B可請求：70萬元×A佔基地比例61%=42萬7000元

爭議案例6



 台南110建4（二審調解成立）：
 A地主與B公司簽訂「全案管理『統包』契約」，B公司與C公司簽訂
「全案管理『轉包』契約」（B將「全案管理」轉包給C）

 嗣後A地主不願提供土地作為融資擔保之用，A地主改為與C公司簽
訂「合建分售契約」，B公司與C公司則改為「全案管理『委任』契約」
（B委任C）

 原告：C公司   被告：A地主  請求所受損害及違約金共214萬

 A地主拒絕配合辦理土地擔保融資

 法官：

 A、C雙方契約只約定「由銀行信託方式支付C公司各項工程興建之
費用」，但單純之「銀行信託」無法作為資金取得之方式，雙方契約
實際上應由何方支付或如何取得工程資金，並無約定；參照三方間
改約之過程，A之真意應不願提供土地作為融資擔保取得工程資金

 C主張A應提供土地擔保融資並無依據，C之請求無理由

爭議案例7



 士林110訴1259（二審調解成立）：

 A地主與B公司簽訂「危老專案管理委任協議書」，已取得危老重建
計畫核准，尚未簽訂正式全案管理契約書

 原告：B公司   被告：A地主  請求20%之全案管理服務費計366萬

 法官：

 B無可歸責，A可依民法§549終止，B可依民法§548就已處理部分
請求報酬

 協議書僅約定全案服務費用以實際發包金額10%計，但本案未進
行至發包即經終止，以致金額無從確定，且亦未完成全案服務

 依鑑定結果，參考「技服辦法」「工程專案管理（不含監造）技術服
務建造費用百分比參考表」→「可行性研究之諮詢及審查占5%」、
鑑定之合理建造費1億9856萬1000元→參考值3.5%

 →1億9856萬1000元× 3.5%× 5%=34萬7482元

爭議案例8



 士林111訴4024（尚未確定）：
 A地主與B公司簽訂「委託代理實施契約書」

 原告：A地主   被告：B公司  

 營造廠拆除A原有房屋時，造成鄰房頂樓及一樓嚴重漏水

 營造廠拆除A原有房屋後，要求加價884萬元，A地主拒絕，終止營
造合約，A一併終止B公司合約

 A主張：終止合約後，B公司就未處理部分無請求報酬之權利，請
求B退還(1)溢收或未施作應退款項230萬元、(2)按履行比例退還已
收全案管理服務費35萬元

 法官：

 B應退還(1)未執行之預收款138萬元、(2)全案管理服務費24萬元

 A地主因原有房屋遭拆除、工程延宕、無法續建、需自行僱工修復
鄰屋漏水、另尋營造廠續建等事煩惱不已，罹患憂鬱症，請求B公
司賠償非財產上損害10萬元有理由

爭議案例9



都更「合建」契約

34



合建契約注意要點

分配約定

地主義務

建方義務

稅費負擔

違約罰則

退場機制

35



「合建」 VS「權變」

36



1. 分配

37



其他分配條件

1.搬遷費（搬家費）
2.租金（安置費）
3.稅負分擔（營業稅、公共基金、瓦斯內外管…）

地主

55%

建商

45%

房地分配

38

面積分

面積換算價值分



 第51條：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
路…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由實施者先行墊付，於
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
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
築物折價抵付予實施者。

 第52條：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
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
值比率，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
權
利
變
換
後
之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

         

更
新
後
價
值

共同負擔折價抵付

地主權利分配價值

39



地主權利分配價值

更新後權利價值
   共同負擔折價抵付

依更新前權利
價值比率分配
予原土地所有
權人

40



41

營建及都更成本、容移成本
拆遷補償費、拆遷安置費（租金）
營業稅、其他稅費

「權利變換」的分配概念



42

營業稅、
其他稅費
地主負擔

法容、獎容分配

容移分配

營建及都更成本
        租金成本

容移成本

一般「合建」
的分配概念



2. 選屋

43



第X條：甲方選配房屋及
汽車停車位之原則

 乙方應於本案申請建造執照後45日內通知甲方辦理選屋，
並於選屋完成時簽訂分屋協議書。甲方逾時未提出選配申
請者，僅得選配其他地主選配剩餘之房屋及車位，並得由
乙方於甲方應分配價值之50%範圍內者代為抽籤選定。

◆ 通知選屋時間點？

    都更事業（或權變）計畫/危老重建計畫 報核前？

                                                                    報核後？核定前？

     申請建造執照後？取得建造執照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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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權利分配價值

更新後權利價值
   共同負擔折價抵付

依更新前權利
價值比率分配
予原土地所有
權人

52

1.8459156%



3. 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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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事業計畫
（或危老計畫）

私約 私約
私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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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

權利變換 權利變換

私法關係

55

「形成私法效果」
的行政處分



56

私約 權變



權利變換

權利變換+私約 權利變換+私約

私法關係

57

「形成私法效果」
的行政處分

＋私法關係



「假權變、真合建」之容許性？

最高行109上481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都市更新，實施者提出作
為分配依據之權利變換計畫，須經主管機關核定，

係公權力對之所為之必要監督。然而土地所有權

人是否另與實施者簽訂「合建契約」及其內容如何，
屬私法自治原則下之契約自由範圍，更新單元內

之土地所有權人以何方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何

者對土地所有權人較為有利，非主管機關所得與
問。

58



 北院110訴6924（經二審判決確定）：
 A地主與B公司簽訂「合建契約書」，都更案以權利變換方式實

施，B公司已依合約辦理分配差額找補，但與權利變換計畫

所載差額不同，B公司辦理後續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因A地主

拒絕出具差額價金受領切結書，故B公司就該差額為A地主辦

理提存，然A地主實係無法律上原因受領利益，B公司主張得

依民法§179請求其返還不當得利

 原告：B公司   被告：A地主  

 法官：系爭都更案雖係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然就兩造達成

協議之部分，仍應以兩造間本於協議並簽立私法契約，決定

於更新後土地、建築物或權利金之分配，並非一概按權利變

換之方式計算之，B之請求有理由

「假權變、真合建」之容許性？



權變 or 私約？

私法自治、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最高法院107台上2061：

 「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
之種類及內容，以形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如
未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法院自應尊重，則該契約內容
不僅係當事人間之行為規範，在訴訟中亦為法院之裁判
規範。」

 內政部100年8月24日營署更字第1000053438號：

 「有關…都更合建合約書…，因該合約書係私人間權利義
務歸屬之合意，非屬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
審議事項，宜由當事人間基於私法自治原則、契約自由
原則自行協調處理。」60



權變 or 私約？

 私法自治、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私約為準：

 「甲方依本契約約定取得之房地、車位及搬遷、租金等補
貼，已包含其提供土地參與本案應得之全部權利，雙方均
不得就權利變換分配結果與本契約之分配差異提出任何異
議或權利義務之主張。」

 擇優：

 「政府核定權利變換計畫後，如本合約分得坪數車位等權
利義務與權利變換核定之分配坪數車位等權利義務不同時，
甲方得於核定後二個月內自由選擇二者中對自己有利之一
種權利義務。」

61



權變為準？

◆ 奇怪的合約分配條文（「陷阱」？）：

◆ 「假合建、真權變」？

◆ 「本案核定權利變換計畫內容所載之甲方應分配價值，
如高於或低於本約約定應分配價值時，雙方同意以核
定權利變換計畫內容所載之價值為準，並依本契約書
約定辦理找補。」    

     ★案例4（無用的分配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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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的撤銷—都更條例第37條第3項

各級主管機關對第1項同意比例之審核，除

有民法第88條、第89條、第92條規定情事

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

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

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

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

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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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同意書前，建議先釐清：

1.實施者

2.建築設計

3.分配面積、換價、找補方式

4.選屋原則

5.安置方式

6. 退場機制

65



政府主導都更實施契約範本（國土署）

 第五條  乙方聲明、擔保及承諾事項

 第一項 乙方承諾本案費用共同負擔比例不得超過○○%，
且應以更新後建物總所有權面積應達○○平方公尺以上
以擬訂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第六條  變換

 第一項 本案都市更新之實施方式為權利變換，甲方取得
核定權利變換計畫書所載之更新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
物。主管機關核定權利變換計畫內容，與乙方投標時所
承諾的決標條件（分配比例/共同負擔比例與更新後產權
面積或其他價格標項目）不同時，乙方應以核定計畫內
容與決標內容，其對甲方而言較優之條件為準履行之。
如依法定計畫履行之結果，相較於決標條件尚有不足時，
乙方應另外補足甲方應得部分之差額。66



權變 or 私約？

 私法自治、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私約為準：

 「甲方依本契約約定取得之房地、車位及搬遷、租金等補
貼，已包含其提供土地參與本案應得之全部權利，雙方均
不得就權利變換分配結果與本契約之分配差異提出任何異
議或權利義務之主張。」

 擇優：

 「政府核定權利變換計畫後，如本合約分得坪數車位等權
利義務與權利變換核定之分配坪數車位等權利義務不同時，
甲方得於核定後二個月內自由選擇二者中對自己有利之一
種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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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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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合約條件 權變結果 

找補價金 +150 萬 -40 萬 

拆遷補償費 無 +150 萬 

搬遷費 +5 萬 無 

其他補貼（如：頂加、增建、裝潢…） +50 萬 無 

營業稅 -50 萬 提列於共同負擔 

公共基金、瓦斯管線費 -12 萬 提列於共同負擔 

合計 +143 萬（優） +90 萬 

租金補貼 

（權變之拆遷安置費） 

點交→通知交屋 依核定月數計 

約+110 萬（不確定） +90 萬 



「擇優」的稅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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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之實施方式

 第43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
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但…其他法律另
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

 第44條：「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未能依前條第一項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同意者，得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總
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
之四之同意，就達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
方式實施之。對於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70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程序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程序

申請建照

以協議
合建方
式實施

依第48條
得合併 第43條

71

全部權利變換
部分協議合建
部分權利變換

第43條 第44條



「報核前」『擇優』

 雙方同意本案由乙方依法計算本開發基地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甲方可分得之權利價值後，由甲方
據以比對本條約定「協議合建」可分配之房屋車位
權利價值相互比較後，選擇較優之方式分回之。

 如甲方選擇採用「權利變換」分回，雙方權利義務
則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相關法規計算分配之，並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如甲方選擇採用「協議合建」分回，雙方權利義務
則依本約相關條文計算分配之，並以「協議合建」
方式實施。但如地主選擇「協議合建」者未達法定
80%之比例時，則本案全部應以「權利變換」方式
實施。72



合建契約注意要點

分配約定

地主義務

建方義務

稅費負擔

違約罰則

退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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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在哪裡？



分配面積/數量

 房屋（坪）

 比例式分配：地主提供的土地可興建之房屋面積╳ ％

 固定式分配：

 地主可分配 坪

 1坪土地換 坪房屋

 1坪建物換 坪房屋

 車位（個）

 比例式分配

 固定式分配

 土地：按分配房屋比例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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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面積/數量

 一、房屋部分：依甲方提供土地之容積占本基地總容積
（以上均含法定及依都更條例相關規定申請所獲獎勵容
積）乘以本大樓建物所有權狀登記面積總和之○○％，
為甲方應分得之房屋面積。

◆ 約明一定數值的分配約定  ★案例6（獎勵變多，地主沒分多）

◆ 應注意「容積」所包含之項目。

76

合約約定（七三分） 實際（七三分）

土地 一坪土地換3.5坪房屋，甲
方可分配101.5坪（含公設）

一坪土地可換3.85坪，甲方可
分配111.65坪（含公設）

停車位 3個 4.3個



分配面積/數量

 二、汽車停車位部分：依甲方提供土地之容積占本基地
總容積（以上均含法定及都市更新獎勵容積）乘以本大
樓建造執照核准之汽車停車位數總和（扣除裝卸停車位
數）之○○％，為甲方應分得之車位數。

 三、若本案將本更新基地範圍內或毗鄰之道路用地列入
本更新案，並以捐贈土地方式取得更新獎勵者，因該道
路地捐贈所取得都市更新容積獎勵，不列入前兩項之獎
勵容積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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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面積/數量

容積獎勵類型：

因基地或地主本身的條件依法本就可享有者

因基地內其他所有權人的貢獻所換得者

因建商投入成本所換得者

投入的成本佔獲利的比例

78

營建成本

土地價值



分配面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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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成本

土地價值

購買容移成本



換價、找補

 一、甲方依本約計算應分得之房屋面積，乘以更新後2樓以
上至全部地主可選配樓層以下之房屋平均單價，即為甲方
可選房屋面積之總價值，扣除甲方實際所選戶別之價值，
即為甲乙雙方應找補金額。

 二、甲方依本約計算應分得之車位數，乘以更新後全部車
位之平均單價，即為甲方可選車位之總價值，扣除甲方實
際所選該車位之價值，即為甲乙雙方應找補金額。

 三、本條所稱之平均單價及甲方實際選戶及車位之價值，
以乙方於選屋時所提供之更新後大樓設計平面圖及各戶房
屋及車位價格表為準。

◆ 若約定以「2樓以上、全部地主可選配樓層以下」之平均單價
計算總價值→「水平分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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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價

81

水平分配：地主由下往上分、
建商由上往下分
→「2樓以上（或1樓以上）
至全部地主可選配樓層以下」
建物之平均單價

垂直分配：全部樓層均由地主
與建商按一定比例分配
→「2樓以上（或1樓以上） 」
建物之平均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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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價 vs 選屋

換價 選屋

合約寫的是哪個？



合建分配 vs 權變分配

◆ 張杏端博士《都市更新解析》

◆ 合建→「面積主義」

◆ 權變→「價值主義」

◆ 合建：計算「應分配面積」→換算「分配價值」選屋 or

                                              計算選屋「樓層價差」差額                                         

◆ 權變：計算「應分配價值」（估價師考量容積率、景觀、
面積、地形、臨路條件、棟距、採光、樓層等不同處，
給予不同的調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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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權利分配價值

更新後權利價值
   共同負擔折價抵付

依更新前權利
價值比率分配
予原土地所有
權人

84

1.8459156%



合建分配 vs 權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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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建分配 vs 權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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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建分配 vs 權變分配

87

對「合建」
而言，
選配原則
尤其重要！



第X條：分配價值及差額價金找補
（問題條文）

 甲方選取房屋時，應以完整單位為選取原則，超出
或不足其應得坪數時，若甲方應分配之坪數有超出
1/2戶時，甲方可選擇補足一戶或讓由乙方價購；若
甲方應分配之坪數有不足1/2戶時，餘存坪數則由乙
方價購。其補足或價購價格，雙方同意按乙方所訂
房屋第一次公開銷售價之九五折計算。

◆ 甲方分配坪數可換任何樓層的坪數？不計樓層價差？

◆ 真的只是「差坪」找補？

◆ 如何得知「第一次公開銷售價」？哪一個戶別的價格？

◆ 「表價」？「底價」？「實際成交價」？88



第X條：分配價值及差額價金找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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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方可分配坪數=30坪
 甲方選配4F一戶共計32坪
 甲方選配多2坪，如何找補？

 甲說：
 2～11F樓層均價=115.5萬/坪
 30×（113-115.5）=-75

 2× 113=226

 -75+226=151

  （甲方應補給乙方151萬元）

 乙說：
 2× 115.5=231

 丙說：
 2× 113=226

樓層 單價

11F 120 萬/坪

10F 119 萬/坪

9F 118 萬/坪

8F 117 萬/坪

7F 116 萬/坪

6F 115 萬/坪

5F 114 萬/坪

4F 113 萬/坪

3F 112 萬/坪

2F 111 萬/坪



第X條：分配價值及差額價金找補

 一、甲方依本約計算應分得之房屋面積，乘以更新後2樓以
上至全部地主可選配樓層以下之房屋平均單價，即為甲方
可選房屋面積之總價值，扣除甲方實際所選戶別之價值，
即為甲乙雙方應找補金額。
 前例：30× 115.5-32× 113=3465-3616=151

 二、甲方依本約計算應分得之車位數，乘以更新後全部車
位之平均單價，即為甲方可選車位之總價值，扣除甲方實
際所選該車位之價值，即為甲乙雙方應找補金額。

 三、本條所稱之平均單價及甲方實際選戶及車位之價值，
以乙方於選屋時所提供之更新後大樓設計平面圖及各戶房
屋及車位價格表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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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補

 甲方實際選配房屋、汽車停車位之總價值，不得超過甲方
應分配總價值之正負○○%，但因乙方建築規劃因素致甲
方違反前述比例時，不得視為甲方違約。

◆ 應注意約定選配限制比例之合理性，有時會約定地主選配
「超過一定比例」之數額另依其他定價方式（例如公開銷售
時乙方所訂底價之九五折）找補。

◆ 曾有未約定找補上限及約定找補金額為固定數額（數年前
之行情）而生爭議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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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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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一坪50萬找補變150萬）



請各位先進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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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介
事務所電話：(02)2382-2328

電子郵件信箱：chihyang@ms60.url.com.tw

 學歷：
 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公法組法學碩士

 經歷：
 內政部、桃園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委員
 內政部聽證程序主持人
 內政部都市更新諮詢小組委員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條例修法委員
 台北市都市更新公開評選申訴審議會委員
 台北市都市更新顧問小組成員
 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推動小組委員
 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聽證會諮詢委員
 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董事
 台北市公寓大廈及違反建築法爭議處理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政府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桃園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委員
 桃園市政府現有巷道評審小組委員
 勞動部法規會委員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委員
 勞動部「大量解僱勞工時禁止事業單位代表人及實際負責人出國案件審查會」委員
 全國律師聯合會不動產委員會主任委員、全國律師聯合會監事、基隆律師公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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